
腾挪盘活提质效 空间换地助转型
6月18日，现代农业装备高新区启

动中兴工业功能分区拆除工作，将更多

发展空间留给高成长型、科技型企业，

推动小微企业走上“高精尖”的发展道

路；6月20日，东城街道黄棠工业功能

分区正式开启连片拆除模式，意味着收

储工作正式迈入深水区⋯⋯连日来，我

市低效用地连片改造工作陆续擂响战

鼓，推进空间重构和产业转型升级。

今年 3 月，我市开始启动五金产

业转型升级工作，深入贯彻省、金华市

新一轮制造业“腾笼换鸟、凤凰涅槃”

攻坚行动的有关部署，高水平打造世

界级五金产业集群，硬核打造“世界五

金之都 品质活力永康”。“我局将立足

自身工作职能，强化规划的管理能力

和引导作用，实施流程再造，优化服务

指导，集中力量破题攻坚。”市自然资

源和规划局相关负责人表示，该局将

以土地节约集约利用为出发点和着力

点，倒逼存量挖潜，助推五金产业转型

升级。

据介绍，该局抽调一批业务骨干

来到五金产业转型升级指挥部，对照

五金产业转型升级行动方案，优化低

效用地改造审批流程，制定供而未用

土地处置认定、低效厂房改造审批验

收奖励等六项工作流程，实现“一站受

理、一纸审批、一键通办、全程代办”。

目前，在低效工业企业用地整治

上，我市划定中月-飞鹰、陶瓷厂-堰

头片区为集中连片整治区块，片区总

面 积 3800 亩 ，其 中 工 业 用 地 面 积

2837 亩，目前已拆除 732 亩，其中政

府收回311亩、挂牌出让3宗59亩。

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将依托已正

式出台的工业用地收储办法和低效工

业用地整治实施意见两项政策，继续

强化低效用地整治政策支撑，全力攻

坚低效用地整治，全面分析研判35宗

需重点整治供而未用工业用地及 34

宗工业用地临时改变房屋用途整改宗

地成因，分类施策、倒排计划，紧盯节

点、破题推进；协同推进连片整治区块

拆除，有序做好权属调查、收储等工作。

全日值班强巡查“掌上防灾”织密网

近日，受梅雨带影响，我市进入了

新一轮降水过程，市自然资源和规划

局全力以赴做好各项地质灾害防御工

作，筑牢防汛安全坝，保护人民群众的

生命和财产安全。

“我局严格落实汛期地质灾害 24

小时值班制度，严肃值班纪律，各值班

人员及相关责任人全部到岗到位，做

到信息畅通、指挥有力、调度及时，确

保防台防汛信息能够及时上传下达。”

该局相关负责人说。

据悉，该局组织 3 名“驻县进乡”

队员、各资规所工作人员及群测群防

员，对全市的 21 个地质灾害隐患点、

203 个风险防范区、在建地质灾害治

理工程项目、切坡建房等重点区域开

展巡查工作。同时，利用“地灾智防”

App，时刻关注降雨情况和实时预警

信息，加密巡查次数，提高群众在地质

灾害防治中的参与度，推动全民“掌上

防灾”。

下一步，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将

密切关注雨情变化，加强与气象等部

门的会商，及时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

险预报预警信息，确保预警信息第一

时间传达到受威胁人员、防灾责任人、

防灾第一线，加强巡查监测，督促相关

镇（街道、区）按照预案要求对受威胁

的群众坚决实施转移。

同时，该局进一步开展地质灾害

风险隐患排查工作，除已知地质灾害

隐患点、风险防范区外，对易发生地质

灾害重点区域开展扩面巡查排查，坚

持落实汛期24小时值班制度、险情排

查和巡查制度、地质灾害速报制度。

对发现的地质灾害险情和隐患，及时

进行处置和报告。地质灾害一旦发

生，第一时间开展应急调查，协助各镇

（街道、区）做好应急救援工作。

数字赋能拓渠道 人技结合优管理

为贯彻“十分珍惜、合理利用土地

和切实保护耕地”的基本国策，落实上

级工作要求，今年以来，市自然资源和

规划局积极推行“田长制”、推广“耕地

智保”场景应用，以“人防＋技防”的硬

核措施，坚决遏制耕地“非农化”、基本

农田“非粮化”。

据介绍，“田长制”是由市、县、镇、

村四级“田长”对本辖区内耕地保护责

任目标负主体责任，通过层层签订耕

地和永久基本农田保护“军令状”，严

格执行土地管理法律法规，扎实推动

最严格耕地保护工作的制度。

“铁塔高位探头会进行实时监控，

发现问题会向巡查员发送预警信息，

巡查员收到预警信息会立刻前往现场

进行核实，对于属违法用地的情况，巡

查员会进行劝阻、制止。劝阻无效或

难以现场整改的及时上报乡级田长，

乡级田长在收到信息后应及时采取处

置措施。”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工作人

员介绍了“耕地智保”场景应用的相关

功能，并指出“耕地智保”场景应用是

早发现、早处置违规占用耕地绿化造

林、超标准建设绿色通道、挖湖造景、

从事非农建设、占用永久基本农田扩

大自然保护地、违法违规批地用地等

耕地“非农化”问题的重要抓手。

与此同时，我市正在开展“百千万”

永久基本农田集中连片整治工作，通过

“百千万”永久基本农田集中连片整治，

形成布局集中连片、农田设施完善、生

态美丽良好、适合规模种植和现代化农

业生产的优质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实

现数量、质量、生态“三位一体”的耕地

保护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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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6月25日是第32个全国土地日，今年的宣传主题是“节约集约用地 严守耕地红线”。土地是珍贵的资源，取之有制、用之有节
则裕，取之无制、用之不节则乏。一直以来，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高度重视耕地保护、节约集约用地工作，以实际行动抓落实的同时，加大宣传
力度，引导全社会关注土地资源保护利用，提升耕地保护、节约集约意识，守住粮食生产的耕地红线，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保障。

第32个全国土地日来了 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呼吁全社会——

节约集约用地 严守耕地红线

非法占用农用地案
2014 年，象珠镇某村开展农房改造项

目。2017年，该村股份经济合作社、村委会未

经法定机关批准擅自在村里的一地块动工建

设，部分地块已建好地梁、部分地块已进行土

地平整，违法用地总面积为17071.05平方米，

其中16780.72平方米为耕地。

经金华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鉴定，被占

用的耕地中 12056.4 平方米属重度损毁。

2021 年 9 月，该案由市综合行政执法局移送

市公安局立案侦查。市公安局对犯罪嫌疑人

吕某、吕某某采取刑事强制措施，并于今年 2

月移送市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目前，市人

民检察院在审查起诉中。

相关链接：非法占用农用地罪，是指违反

土地管理法规，非法占用耕地、林地等农用地，

改变被占用土地用途，数量较大，造成耕地、林

地等农用地大量毁坏的行为。《土地管理法》第

三十七条中规定，禁止占用耕地建窑、建坟或者

擅自在耕地上建房、挖砂、采石、采矿、取土等。

非法采矿案
2017年4月至2020年12月期间，时任花

街镇某村股份经济合作社党支部书记陈某及
村委会主任陈某甲(2019 年卸任)为了该村某
水库清理和大坝加固需要，未经办理相关用地
手续和采矿手续，擅自和陈某乙以及方某某、
章某某签订合同，由陈某乙修缮双舟线进某村
一水库的道路及拓宽库区，由方某某及章某某
进行水库改造工程。经第三方评估机构对开
挖石料资源储量进行估算，陈某乙在双舟线至
一水库库底的山林开挖石料矿产价值为人民币
225.23万元。方某某、章某某在该水库库区周
边的山林开挖石料矿产价值为人民币265.27
万元。市公安局对犯罪嫌疑人陈某、陈某甲、陈
某乙、方某某、章某某分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并于今年2月移送市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目
前，市人民检察院在审查起诉中。

相关链接：非法采矿罪，是指违反《矿产资
源法》的规定，未取得采矿许可证擅自采矿的，擅
自进入国家规划矿区、对国民经济具有重要价值
的矿区和他人矿区范围采矿的，擅自开采国家规
定实行保护性开采的特定矿种，经责令停止开采
后拒不停止开采，造成矿产资源破坏的行为。

毁坏林地案
2019年12月，浙江某发展有限公司负责

人张某在前仓镇某村某山顶开发旅游项目，未

经法定机关批准擅自动工建设，毁坏林地总面

积为 18984 平方米，其中一般用材林 9856 平

方米、省级生态公益林（防护林）9128平方米。

2020年8月，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将该违法线

索移送市综合行政执法局。因涉及刑事案件，

2021年10月，市综合行政执法局将该案移送

市公安局。市公安局立案侦查后，一犯罪嫌疑

人已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案件在进一步侦查

中。目前，当事人已对违法地块进行复绿。

相关链接：《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第七

十三条指出，违反本法规定，未经县级以上人

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审核同意，擅自改变林地

用途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责

令限期恢复植被和林业生产条件，可以处恢复植

被和林业生产条件所需费用三倍以下的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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珍爱土地 以案说法

工作人员进行地质灾害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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